
关于在全市开展
商品流通领域专利执法检查专项行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知识产权局，济宁高新区科技与知识产权处，济宁北湖新区经济发展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要求，保护专利权利人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营造公平、规范、透明的投资环境。经研究决定，在全市开展商品流通领域专利执法检查专项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范围和重点
主要检查全市各大型商场、超市、药店、医药公司、建材和农资市场等经营的有专利标识和专利号标注商品。尤其是商品专利标识是否得当，专利标注是否规范，商品随货证件是否齐全。重点查处食品、药品（保健品）、酒类、家电、农资、建材等领域存在的假冒专利行为。

二、检查方法和步骤
（一）部署准备阶段（12月上旬）：各县（市、区）制定专项行动方案，安排部署任务，并根据本地工作实际，自行确定商场、超市等商贸流通领域, 12月8日前上报市知识产权局。
（二）集中检查阶段（12月中旬-12月底）：市、县（市、区）知识产权局（处）分别组成专项执法检查组，有条件的县（市、区）可邀请公安、工商等部门成立联合检查组，开展集中检查活动。主要检查各流通市场和经营场所的专利商品登记管理制度，对所有专利商品进行登记，填写《专利商品登记表》，并进行现场检索，确定专利商品的法律状态。对专利标识不规范、标注不当或有明显侵权行为的商品责令下架，并限期整改。
（三）复查阶段（2012年1月上旬）：市知识产权局对《专利商品登记表》中的重点商品进行集中检索。各县（市、区）知识产权局（处）对前一阶段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单位进行复查，核实其整改情况。对没有及时整改仍有侵权违法行为的，市知识产权局将依照相关法规进行查处。
（四）总结阶段（2012年1月中旬）：各县（市、区）知识产权局（处）对专项行动中的好经验、好做法进行总结，并结合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完善保护工作制度和提高执法协作水平等方面，形成书面报告，于1月20日前报市知识产权局法规科。市知识产权局将对本次专项行动进行全面分析总结，并作为今后评选推荐先进的重要依据。
 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周密安排。各县（市、区）知识产权局（处）要高度重视，成立由分管局长带队的专项检查组，制定方案，明确职责，确定细节，务求实效。
（二）突出重点，严格执法。对照要求，结合实际，对发现的问题责令限期整改，对重点领域、重点单位严肃查处。对大案要案做到调查清楚、证据充分、查处到位、追究责任。
（三）加强督导、注重宣传。一是督促各经营单位对销售的专利商品进行自查登记，建立、完善专利商品管理制度。二是坚持“执法检查与宣传教育并重”的原则，向经营单位宣传、讲解相关专利法律法规，增强其识辨假冒伪劣、专利标记以及检索法律状态的能力，有效提高经营单位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努力营造“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的知识产权文化氛围，切实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为进一步提升全市知识产权保护整体水平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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